
正宁县永正镇卫生院 2016 年度 

“三公经费”说明 

根据县财政局要求，对 2016 年“三公经费”情况说明如下: 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 

1. 主要职能：预防控制；妇幼保健；基本医疗；健康教育；计划生育；受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委托进行辖区公共卫生管理；指定专

职卫生技术人员每天对辖区内农民患病情况进行流行病学分析，及时给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群众预防，群众干预的建议，最大限

度减少群体性病症发生；负责对村卫生室的技术指导和对乡村医生的培训；承办县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    2、服务人口数：本辖区常住人口数为 18871 人，下设 13 个村卫生室。 

3.人员情况 

①人员编制情况。根据县委办发（2012）63 号核定我单位事业编制 15 人。年末实有人数 20 人，其中事业编制 15 人，超编 5

人。事业人员超编是主要原因两方面：一是历史性超编，二是近年新分配大学生招考录用人员没有编制 

②人员变化情况：2015 年年末在职 21 人，遗属供养 6 人，长期聘用人员 2 人；2016 年年末在职人员 20 人，遗属供养 6 人，

长期聘用人员 1 人。人员与上年持平。二、三公经费支出说明：年初预算数为 1.6 万元，本年支出为 1.9 万元，主要是维修费用增

加；无公务接待费；无会议费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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